渑池县自然资源局下属各部门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bookmark: _GoBack]单位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渑池县
自然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土地闲置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置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1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2年未动工开发时，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1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2年未动工开发时，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省财政厅、原物价局豫财预外字〔1999〕40号、省政府豫政〔2008〕52号
	《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
	已于2021年3月，按照《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1〕8号）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2
	渑池县
自然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土地复垦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复垦，或者复垦验收中经整改仍不合格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由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代为组织复垦。
	确定土地复垦费的数额，应当综合考虑损毁前的土地类型、实际损毁面积、损毁程度、复垦标准、复垦用途和完成复垦任务所需的工程量等因素。土地复垦费的具体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的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豫发改收费〔2006〕1263号、省政府豫政〔2008〕52号
	《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

	

	3
	渑池县
自然资源局
	渑池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事业单位
	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动产登记费住宅/非住宅/变更
	80/550/10
(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2016】2559
	

	4
	渑池县
自然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补充耕地指标调剂
	行政事业性收费
	受让方所在行政区域内因后备资源严重匮乏，或受资源环境条件严重约束、补充耕地能力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本行政区域耕地占补平衡需求，以及为实施省级以上重大建设项目需购买补充耕地指标的
	补充耕地指标公开调剂采取有底价和限高价相结合的方式。指标限价幅度为5万元/亩~15万元/亩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财政厅 豫自然资发[2025)3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章耕地保护第三十一条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
	




